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遵义市

CCER 林业碳汇试点项目开发方案》的通

知

各县、自治县、区(市)人民政府，新蒲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遵义市 CCER 林业碳汇试点项目开发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

遵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30 日

遵义市 CCER 林业碳汇试点项目开发方案

为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及习近平总书记森林“四库”重要论述，主动融入国家“双碳”

战略，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充分发挥全市优良森林资源的固碳效益，抢抓国家

政策机遇，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及碳金融产品开发等政策机遇，在先期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

推进全市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名称

遵义市 CCER 林业碳汇试点项目开发

二、实施主体

遵义市林业局

三、项目概况

(一)项目地点：遵义市下辖相关县(市、区)满足 CCER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森林资源区域。

(二)合作内容：按照 CCER 相关政策、方法学和流程，选择满足 CCER 项目条件的森林资源，

开发 CCER 林业碳汇项目，最终形成碳汇产品进入国家 CCER 交易平台实现交易。

(三)项目规模：40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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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期限

项目合作开发年限暂定为 20 年，具体时间根据相关政策和实际情况而定。

五、实施模式

(一)项目开发主体及开发模式。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遵义市林业碳汇项目

开发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遵府办函〔2022〕61 号)要求，由市林业局依法按程序通过公平

竞争的方式，选择试点项目开发主体。待选定的开发主体可根据需要，通过招商合作、竞争性磋

商、比选等方式择优选择共同合作开发的第三方，按照如下两种模式进行试点项目开发。

1.项目合作模式。选择 20 万亩左右的森林资源，由选定的开发主体与相关县市区签订林业

碳汇项目开发合作协议，组建项目开发专业团队，进行 CCER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此模式重点选

择具备 CCER 项目开发经验的第三方。

2.企业合作模式。选择 20 万亩左右的森林资源，由选定的开发主体与第三方合作，共同出

资，组建项目法人，进行 CCER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此模式重点选择具备 CCER 交易渠道和碳资产

管理经验的第三方。

(二)试点资源归集

鉴于项目开发的特殊性(单个项目需具备 10 万亩以上规模，才具备开发的可行性)，试点资

源由地方政府将辖区内可开发的林地资源权属归集至相应地方参与运营企业，地方参与运营企业

或村集体再将资源委托交由市级开发主体进行 CCER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

(三)收益分配

1.项目开发收益中林权所有者及地方参与运营企业占比为 70%，市级开发实施主体占比为

30%。

2.地方所占的 70%收益占比中包含林权所有者的收益，其利益占比由地方自行确定。

3.项目开发的直接成本在市级开发主体与合作方共同占有的 30%收益中承担(即最大限度让

利于林权所有者)。

4.项目开发参与收益分配各方各自按税收政策承担相应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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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补缺我市先期国储林项目资金拆借资金的缺口，若涉及相应国储林项目资源用于碳汇

开发所产生的收益，应将市县应分配收益优先用于偿还前期拆借的资金。

(四)成本投入

1.市林业局积极争取各级补助资金，用于补助试点项目开发。地方参与运营企业及林权所

有者不承担项目开发的直接成本。

2.不足部分由市级开发主体与其所选择的第三方按照约定自行筹集。

(五)权责分工

1.市林业局负责试点项目的统筹管理、部门协调、试点资源筛选、开发主体选择、政策资

金争取等工作。

2.地方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资源归集、营造林原始资料收集、资源数据汇总、群工协

调、宣传发动等工作。地方参与运营企业负责资源统筹、权证办理，全程配合市级开发主体完成

项目开发所需材料。

3.市级开发主体与合作方组建的项目部(或混股公司)负责项目评估论证、PDD 文件编制、计

量监测、项目公示、审定、减排量登记及交易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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